
国有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实施办法 

一、项目名称：国有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；项目编码： 

二、审批项目依据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 58、 

65 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 第 20、 25 条；《土 

地登记办法》第六章第 49-55 条。 

三、项目审批办理类别：承诺件 

四、行政审批申请受理机关：市国土资源局 

五、行政审批决定机关：市国土资源局 

六、行政审批数量及方式：无数量限制，向市国土资源局 

申请办理或市国土资源局直接办理。 

七、行政审批条件： 

原土地权利消灭；需要申请办理的，申请人按规定提交完 

整齐备的申请材料。 

八、申请材料： 

（一）土地登记申请书。 

（二）身份证明材料： 

1、自然人提供：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，委托代理人申请 

土地登记的，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； 

2、单位提供：营业执照及机构代码证复印件、法定代表 

人身份证明书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、法定代表人和代理人 

身份证明。 

（三）土地证书原件。 

（四）土地灭失或土地权利终止证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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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特殊情况经审查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。 

备注：单位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复印件（除身份证外）均需 

注明“与原件核对无误，原件存我单位” ，并加盖存放单位的 

鲜章。

九、申请表格： 

填写“土地登记申请书” ，该申请表可以在市政务服务中 

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免费领取，按表中内容要求认真填 

写。 

十、行政审批程序： 

(一)受理 

承办：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 

岗位职责及权限：接受土地登记申报材料。对申请材料齐 

备的，及时受理，给予申办人《受理通知书》，并将申请材料 

转审核人员；对申请材料不齐备的，通知申请人补正资料后， 

再行受理。 

时限：1个工作日 

前置条件： 

1、需要公告注销的，已在《泸州日报》或《泸州晚报》 

上登报公告注销，并已到规定期限； 

2、已完成界址点成果表、宗地图制作和地籍调查。 

（二）初审 

承办：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 

岗位职责及权限：审查登记要件是否齐备，核对《土地登 

记审批表》， 对符合登记条件的， 依照土地登记有关规定在 《土 

地登记审批表》上提出具体登记建议；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， 

与受理人员沟通情况、交换意见后，提出意见及理由，将资料 

退还受理人员。 

时限：1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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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复审 

承办：市国土资源局 

岗位职责及权限：审查登记要件，确认或变更初审人提出 

的登记建议。同意初审意见的，在《土地登记审批表》上填写 

批准意见后返回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； 不 

同意初审意见的，与初审人员沟通情况、交换意见后，提出意 

见及理由，将资料按原渠道退还受理人员。 

时限：1个工作日 

（四）注册登记 

承办：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 

岗位职责及权限：依据《土地登记审批表》进行注册登记， 

主要包括填写或注销《土地登记卡》。 

时限：1个工作日 

（五）注销或更改土地权利证书 

承办：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 

岗位职责及权限：按照工作标准注销或更改土地权利证书 

时限：1 个工作日（土地证书需要公告废止的，由申请人 

自行办理，并不计入时限） 

（六）立卷归档 

十一、法定时限：15 日。承诺时限 5 个工作日。 

十二、行政审批证件及有效期限：变更后的《国有土地使 

用证》，长期。 

十三、行政审批的法律效力： 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是土地 

登记的法律凭证，所登记的内容受法律保护。 

十四、收费依据及标准：四川省物价局川价字非［1991］ 

116 号文件。 

十五、年审、年检：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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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监管措施： 

当事人未按规定申请土地注销登记的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 

部门应当责令当事人限期办理； 逾期不办理的， 进行注销公告， 

公告期满后可直接办理注销登记。


